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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有关单位： 

《青海大学部分处室办公区域布局优化调整方案》在广泛调

研并充分吸纳校领导意见建议后，经第三届校党委第 146次常委

会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，后期根据学校实际，分步实施推进工作。 
 

附件：1.青海大学部分处室办公区域布局优化调整方案 

          2.学校部分处室办公区域优化调整方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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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发展规划处协同国资中心等相关部门在

对学校部分处室办公区域进行摸底分析、反复研究的基础上，特

制定以下部分处室办公区域布局优化调整方案。 

一、部分处室办公楼基本情况 

学校 23 个党政部门分布在行政楼 A 区、B 区、C 区和原分

析测试中心（更名为行政楼 D 区）四栋办公楼。行政楼 A 区四

层，共有办公室 52 间，办公面积约 1470 ㎡；行政楼 B 区四层，

共有办公室 50 间，办公面积约 1700 ㎡；行政楼 C 区三层，共

有办公室 40 间，办公面积约 860 ㎡；行政楼 D 区三层，共有办

公室 31 间，办公面积约 730 ㎡。四栋办公楼共有办公用房 173

间，另有监控室 1 间，公用会议室 12 间。 

经调研分析，发现主要存在两个问题：一是部分单位占用的

办公面积存在超标现象，但有的单位办公面积又明显不足；二是

部分单位办公场所设置不尽合理，主要表现在工作职能较为紧密

的部门分布在不同楼宇，还有同一单位办公地点分布在不同楼宇

的现象，形成工作协调的不便和管理上的难度。 

二、行政楼调整后部门安排 

按照“集中管理、便于沟通、资源整合、提高效益、确保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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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利用率”的原则，将部分处室办公区域布局调整如下： 

1.行政楼 A区：校领导、党务口相关部门、校办等部分行政

部门。 

调整后部门：组织人事部、统战部、宣传部（含关工委）、

工会、校办公室、纪委、机关党委、发展规划处、巡察办、保卫

处。 

2.行政楼 B区：计划财务、教学科研等部分行政部门。 

调整后部门：教务处（含人文素质中心）、科技处（含三江

源研究院、新农村发展研究院、产业发展研究院）、计划财务处、

外事办、督导室、评估中心。 

3.行政楼 C区：部分行政部门及后勤保障部门。 

调整后部门：国资中心、研究生院、后勤管理处、车辆中心。 

4.行政楼 D区：部分行政部门及拟建林草学院。 

调整后部门：基建处、实验室管理处、丁香园推进办、拟建

林草学院。 

三、实施步骤 

办公区域的优化布局是学校办学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内容，

是提升教育资源利用率，提高办公办事效率的重要举措，牵扯面

广，任务量大，各相关部门需通力合作确保方案的实施。 

1.基建处根据四栋办公楼的实际情况拟定修缮计划并实施

修缮事宜。 

2.发展规划处视学校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分步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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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作计划。 

3.国资中心根据国家关于部分处室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文

件要求以及本方案的附表，明确各部门具体的办公室间数、面积

以及房号，确定搬迁计划。 

4.涉及搬迁的部门配合国资中心、基建处做好搬迁前的各项

准备工作。 

四、具体要求  

1.强化思想认识。涉及搬迁的部门应服从学校总体安排，

确保调整方案得到落实和执行。 

2.厉行节约原则。各搬迁部门能用可用办公家具应尽量安

排继续使用，降低搬迁费用。 

3.确保安全有序。搬迁过程中注意人员和设备的安全，文

件档案的迁移要由专人负责，尤其要注意涉密文档迁移，保证

文档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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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区号 楼层 当前部门分布 调整后部门分布 

A 区 

（约

1470

㎡） 

四楼 纪委，宣传部，组织人事部，工会 组织人事部、统战部、宣传部（含关工委） 

三楼 校办公室 校办公室 

二楼 
校办公室，发展规划处，评估中心，

巡察办，后勤管理处，教务处档案室 

校办公室、纪委、发展规划处、机关党委、

巡察办、工会 

一楼 
校办公室文印室，后勤管理处，保卫

处 
校办文印室、纪委谈话室、保卫处 

B 区 

（约

1700

㎡） 

四楼 计财处，实验室管理处 计财处（含报账大厅） 

三楼 科技处，基建处，督导室 科技处、外事办、督导室 

二楼 教务处 教务处、评估中心 

一楼 学生工作处 学校综合档案室 

C 区 

（约

860㎡） 

三楼 
国有资产管理中心，教务处（人文素

质中心） 
国资中心、后勤管理处 

二楼 研究生院，外事办 研究生院 

一楼 
机关党委，丁香园推进办，地质系，

农牧学院，青大派出所 
后勤管理处、车辆中心、青大派出所 

D区（约

730㎡） 

三楼 
基建处，国资中心/基建处/实验室管

理处共用 3间 

基建处、实验室管理处 

丁香园推进办 

二楼 车辆管理中心，实验室管理处档案室 

为筹建林草学院预留 

一楼 实验室管理处，农科院油菜所实验室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 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